附件3

《北京市体育领域行政违法行为处罚裁量基准（2026年版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《北京市体育领域行政违法行为处罚裁量基准表（2026年版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一、修订背景

为落实北京市规范基层行政执法专项治理联合工作机制工作专班《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自查整改工作方案》部署要求，进一步规范本市体育领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定和实施，我局对《北京市体育领域行政违法行为处罚裁量基准（2023年版）》中 9 项行政处罚事项进行裁量阶次细化，形成《北京市体育领域行政违法行为处罚裁量基准（2026年版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和《北京市体育领域行政违法行为处罚裁量基准表（2026年版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
二、修订内容

（一）北京市体育领域行政违法行为处罚裁量基准（2026年版）（征求意见稿）修订内容
1.“第二章第一节第二条”中“‘处5万元（含）以上1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’‘处10万元（含）以上3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’‘处30万元（含）以上50万元（含）以下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；一年以上三年以下禁止组织体育赛事活动’三个基础裁量阶次。”修改为“按照不同违法情节划分为‘责令改正，处5万元（含）以上1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’‘责令改正，处10万元（含）以上2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’‘责令改正，处20万元（含）以上3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’‘责令改正，处30万元（含）以上4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’‘责令改正，处40万元（含）以上50万元（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；情节严重的，一年以上三年以下禁止组织体育赛事活动’五个基础裁量阶次”。

2.“第二章第一节第三条”中“‘处5万元（含）以上1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’‘处10万元（含）以上3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’‘处30万元（含）以上50万元（含）以下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；一年以上三年以下禁止组织体育赛事活动’三个基础裁量阶次”修改为“‘责令改正，处5万元（含）以上1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’‘责令改正，处10万元（含）以上2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’‘责令改正，处20万元（含）以上3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’‘责令改正，处30万元（含）以上4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’‘责令改正，处40万元（含）以上50万元（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一年以上三年以下禁止组织体育赛事活动的处罚’五个基础裁量阶次”。

3.“第二章第一节第四条”中“‘处5万元（含）以上1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’‘处10万元（含）以上3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’‘处30万元（含）以上50万元（含）以下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；一年以上三年以下禁止组织体育赛事活动’三个基础裁量阶次”修改为“‘责令改正，处5万元（含）以上1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’‘责令改正，处10万元（含）以上2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’‘责令改正，处20万元（含）以上3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’‘责令改正，处30万元（含）以上4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’‘责令改正，处40万元（含）以上50万元（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一年以上三年以下禁止组织体育赛事活动的处罚’五个基础裁量阶次”。

4.“第二章第一节第五条”中“‘处5万元（含）以上1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’‘处10万元（含）以上3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’‘处30万元（含）以上50万元（含）以下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；一年以上三年以下禁止组织体育赛事活动’三个基础裁量阶次”修改为“‘责令改正，处5万元（含）以上1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’‘责令改正，处10万元（含）以上2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’‘责令改正，处20万元（含）以上3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’‘责令改正，处30万元（含）以上4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’‘责令改正，处40万元（含）以上50万元（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一年以上三年以下禁止组织体育赛事活动的处罚’五个基础裁量阶次”。

5.“第二章第一节第六条”中“‘处5万元（含）以上1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’‘处10万元（含）以上3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’‘处30万元（含）以上50万元（含）以下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；一年以上三年以下禁止组织体育赛事活动’三个基础裁量阶次”修改为“‘责令改正，处5万元（含）以上1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’‘责令改正，处10万元（含）以上2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’‘责令改正，处20万元（含）以上3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；一年内禁止组织体育赛事活动’‘责令改正，处30万元（含）以上4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；两年内禁止组织体育赛事活动’‘责令改正，处40万元（含）以上50万元（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一年以上三年以下禁止组织体育赛事活动的处罚’五个基础裁量阶次”。

6.“第二章第二节第二条”中“‘处10万元（含）以上2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’‘处20万元（含）以上3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’‘处30万元（含）以上5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’三个基础裁量阶次”修改为“‘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未改正的，处10万元（含）-15万元（不含）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’‘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未改正的，处15万元（含）以上2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’‘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未改正的，处20万元（含）以上3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’‘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未改正的，处30万元（含）以上4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’‘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未改正的，处40万元（含）以上50万元（含）以下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’五个基础裁量阶次”。

7.“第二章第三节第一条”中“‘责令限期关闭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’‘处10万元（含）以上3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’‘处30万元（含）以上50万元（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’三个基础裁量阶次”修改为“‘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未改正的，处10万元（含）-15万元（不含）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’‘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未改正的，处15万元（含）以上2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’‘责令限期关闭；逾期未关闭的，处20万元（含）以上3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’‘责令限期关闭；逾期未关闭的，处30万元（含）以上4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’‘责令限期关闭；逾期未关闭的，处40万元（含）以上50万元（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’五个基础裁量阶次”。

8.“第二章第三节第二条”中“违反《体育法》第一百零五条第一款规定”修改为“违反《体育法》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规定”；“‘处5万元（含）以上1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’‘处10万元（含）以上3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’‘处30万元（含）以上50万元（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；责令关闭，吊销许可证照，五年内不得再从事该项目经营活动。’三个基础裁量阶次”修改为“‘责令改正；逾期未改正的，处5万元（含）以上1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’‘责令改正；逾期未改正的，处10万元（含）以上2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’‘责令改正；逾期未改正的，处20万元（含）以上3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’‘责令改正；逾期未改正的，处30万元（含）以上4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’‘责令改正；逾期未改正的，处40万元（含）以上50万元（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；造成严重后果的，由主管部门责令关闭，吊销许可证照，五年内不得再从事该项目经营活动’五个基础裁量阶次”。

9.“第二章第六节第二条”中“‘没收非法持有的兴奋剂，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；并给予禁止一定年限从事体育管理工作和运动员辅助工作的处罚。’‘没收非法持有的兴奋剂，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；并给予禁止终身从事体育管理工作和运动员辅助工作的处罚。’两个基础裁量阶次”修改为“‘没收非法持有的兴奋剂，并处5万元以上至1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’‘没收非法持有的兴奋剂，并处 10万元（含）以上至2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’‘没收非法持有的兴奋剂，并处20万元（含）以上至3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’‘没收非法持有的兴奋剂，并处30万元（含）以上至4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’‘没收非法持有的兴奋剂，并处 40 万元（含）以上至50万元（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’五个基础裁量阶次”。
（二）北京市体育领域行政违法行为处罚裁量基准表（2026年版）（征求意见稿）修订内容
1.关于“表头”修订内容

“表头”栏中，将后面“违法行为”修改为“违法行为情节、情形”。

2.关于“序号2”修订内容
（1）增加“编码”列中“C41055A040”“C41055A050”两个编码；

（2）增加“情节”列中“明显”“较重”两种情节；对应增加“情形”分别为“未经许可举办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，情节明显的”“具备以下情形之一：1.未经许可举办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，情节较重的；2.检查之日起前12个月内两次（含）以下违反同一法律规定的检查记录”；对应增加“裁量基准”分别为“责令改正，处20万元（含）以上3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“责令改正，处30万元（含）以上4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两种裁量基准；对应增加“处罚公示期限”分别为“24个月”“30个月”；对应增加“依申请缩短公示期限”均为“3-12个月”；

（3）“情节”列中“较轻”情节对应的“裁量基准”由“处5万元（含）以上1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修改为“责令改正，处5万元（含）以上1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；

（4）“情节”列中“一般”情节对应的“裁量基准”由“处10万元（含）以上3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修改为“责令改正，处10万元（含）以上2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；对应的“处罚公示期”由“24个月”修改为“18个月”；对应的“依申请缩短公示期限”由“3-12个月”修改为“3-9个月”；

（5）“情节”列中“严重”情节对应的情形“检查之日起前12个月内两次（含）以上违反同一法律规定的检查记录”修改为“检查之日起前12个月内两次（不含）以上违反同一法律规定的检查记录”；对应的“裁量基准”由“处30万元（含）以上50万元（含）以下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；一年以上三年以下禁止组织体育赛事活动”修改为“责令改正，处40万元（含）以上50万元（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；情节严重的，一年以上三年以下禁止组织体育赛事活动”。
    3.关于“序号3”修订内容
（1）增加“编码”列中“C41053A040”“C41053A050”两个编码；

（2）增加“情节”列中“明显”“较重”两种情节；对应增加“情形”分别为“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因突发事件不具备办赛条件时，未及时中止，情节明显的”“具备以下情形之一：1.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因突发事件不具备办赛条件时，未及时中止，情节较重的；2.检查之日起前12个月内两次（含）以下违反同一法律规定的检查记录”；对应增加“裁量基准”分别为“责令改正，处20万元（含）以上3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“责令改正，处30万元（含）以上4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；对应增加“处罚公示期限”分别为“24个月”“30个月”；对应增加“依申请缩短公示期限”均为“3-12个月”；

（3）“情节”列中“较轻”情节对应的“裁量基准”由“处5万元（含）以上10万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修改为“责令改正，处5万元（含）以上1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；

（4）“情节”列中“一般”情节对应的“裁量基准”由“处10万元（含）以上3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修改为“责令改正，处10万元（含）以上2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；对应的“处罚公示期”由“24个月”修改为“18个月”；对应的“依申请缩短公示期限”由“3-12个月”修改为“3-9个月”；

（5）“情节”列中“严重”情节对应的情形“检查之日起前12个月内两次（含）以上违反同一法律规定的检查记录”修改为“检查之日起前12个月内两次（不含）以上违反同一法律规定的检查记录”；对应的“裁量基准”由“处30万元（含）以上50万元（含）以下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；一年以上三年以下禁止组织体育赛事活动”修改为“责令改正，处40万元（含）以上50万元（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一年以上三年以下禁止组织体育赛事活动的处罚”；

（6）删除违法行为列中重复内容为“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因体育赛事活动因突发事件不具备办赛条件时，未及时中止。具体规定为：《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　建立体育赛事活动‘熔断’机制。（一）主办方、承办方、协办方等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应当密切关注气象、水利、地震、自然资源、交通运输、卫生健康、应急管理等部门发出的预警信息及有关灾害、事故信息，遇有下列直接或可能与体育赛事活动举办相关联的突发情形之一的，应当及时启动‘熔断’机制，中止比赛：”
4.关于“序号4”修订内容
（1）增加“编码”列中“C41047A040”“C41047A050”两个编码；

（2）增加“情节”列中“明显”“较重”两种情节；对应增加“情形”分别为“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安全条件不符合要求，情节明显的”“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安全条件不符合要求，情节较重的”；对应增加“裁量基准”分别为“责令改正，处20万元（含）以上3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“责令改正，处30万元（含）以上4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；对应增加“处罚公示期限”分别为“24个月”“30个月”；对应增加“依申请缩短公示期限”均为“3-12个月”；

（3）“情节”列中“较轻”情节对应的“裁量基准”由“处5万元（含）以上1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修改为“责令改正，处5万元（含）以上1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；

（4）“情节”列中“一般”情节对应的“裁量基准”由“处10万元（含）以上3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修改为“责令改正，处10万元（含）以上2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；对应的“处罚公示期”由“24个月”修改为“18个月”；对应的“依申请缩短公示期限”由“3-12个月”修改为“3-9个月”；

（5）“情节”列中“严重”情节对应的“裁量基准”由“处30万元（含）以上50万元（含）以下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；一年以上三年以下禁止组织体育赛事活动”修改为“责令改正，处40万元（含）以上50万元（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一年以上三年以下禁止组织体育赛事活动的处罚”。
5.关于“序号5”修订内容
（1）增加“编码”列中“C41044A040”“C41044A050”两个编码；

（2）增加“情节”列中“明显”“较重”两种情节；对应增加“情形”分别为“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有违反体育道德和体育赛事规则，弄虚作假、营私舞弊等行为，情节明显的”“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有违反体育道德和体育赛事规则，弄虚作假、营私舞弊等行为，情节较重的”；对应增加“裁量基准”分别为“责令改正，处20万元（含）以上3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“责令改正，处30万元（含）以上4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；对应增加“处罚公示期限”分别为“24个月”“30个月”；对应增加“依申请缩短公示期限”均为“3-12个月”；

（3）“情节”列中“较轻”情节对应的“裁量基准”由“处5万元（含）以上1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修改为“责令改正，处5万元（含）以上1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；

（4）“情节”列中“一般”情节对应的“裁量基准”由“处10万元（含）以上3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修改为“责令改正，处10万元（含）以上2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；对应的“处罚公示期”由“24个月”修改为“18个月”；对应的“依申请缩短公示期限”由“3-12个月”修改为“3-9个月”；

（5）“情节”列中“严重”情节对应的“裁量基准”由“处30万元（含）以上50万元（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一年以上三年以下禁止组织体育赛事活动的处罚”修改为“责令改正，处40万元（含）以上50万元（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一年以上三年以下禁止组织体育赛事活动的处罚”。
6.关于“序号6”修订内容
（1）增加“编码”列中“C41056A040”“C41056A050”两个编码；

（2）增加“情节”列中“明显”“较重”两种情节；对应增加“情形”分别为“未按要求采取风险防范及应急处置预案等保障措施，情节明显的”“具备以下情形之一：1.未按要求采取风险防范及应急处置预案等保障措施，情节较重的；2.检查之日起前12个月内两次（含）以下违反同一法律规定的检查记录”；对应增加“裁量基准”分别为“责令改正，处20万元（含）以上3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“责令改正，处30万元（含）以上4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；对应增加“处罚公示期限”分别为“24个月”“30个月”；对应增加“依申请缩短公示期限”均为“3-12个月”；

（3）“情节”列中“较轻”情节对应的“裁量基准”由“处5万元（含）以上1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修改为“责令改正，处5万元（含）以上1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；

（4）“情节”列中“一般”情节对应的“裁量基准”由“处10万元（含）以上3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修改为“责令改正，处10万元（含）以上2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；对应的“处罚公示期”由“24个月”修改为“18个月”；对应的“依申请缩短公示期限”由“3-12个月”修改为“3-9个月”；

（5）“情节”列中“严重”情节对应的对应的情形“检查之日起前12个月内两次（含）以上违反同一法律规定的检查记录”修改为“检查之日起前12个月内两次（不含）以上违反同一法律规定的检查记录”；对应的“裁量基准”由“处30万元（含）以上50万元（含）以下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；一年以上三年以下禁止组织体育赛事活动”修改为“责令改正，处40万元（含）以上50万元（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一年以上三年以下禁止组织体育赛事活动的处罚”。
7.关于“序号13”修订内容
（1）增加“编码”列中“C41045B040”“C41045B050”两个编码；

（2）增加“情节”列中“明显”“较重”两种情节；对应增加“情形”分别为“未经批准占用公共体育场地设施超过三个月，或占用造成设施轻微损坏，经责令后逾期未完全改正”“未经批准长期占用核心运动区域，导致设施功能受损或长期无法向公众开放，经责令后拒不改正”；对应增加“裁量基准”分别为“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未改正的，处20万元（含）以上3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“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未改正的，处30万元（含）以上4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；对应增加“处罚公示期限”分别为“8个月”“10个月”；对应增加“依申请缩短公示期限”分别为“4个月”“5个月”；

（3）“情节”列中“较轻”情节对应的“裁量基准”由“处10万元（含）以上2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修改为“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未改正的，处10万元（含）-15万元（不含）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；

（4）“情节”列中“一般”情节对应的“裁量基准”由“处20万元（含）以上3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修改为“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未改正的，处15万元（含）以上2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；对应的“处罚公示期”由“6个月”修改为“5个月”；

（5）“情节”列中“严重”情节对应的“裁量基准”由“处30万元（含）以上5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修改为“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未改正的，处40万元（含）以上50万元（含）以下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；对应的“处罚公示期”由“3-6个月”修改为“6个月”。
8.关于“序号16”修订内容
（1）增加“编码”列中的“C41054A040”“C41054A050”两个编码；

（2）增加“情节”列中的“明显”“较重”两种情节；对应增加“情形”分别为“逾期未关闭，造成危害后果，情节明显的”“逾期未关闭，造成危害后果，情节较重的”；对应增加“裁量基准”分别为“责令限期关闭；逾期未关闭的，处20万元（含）以上3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“责令限期关闭；逾期未关闭的，处30万元（含）以上4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；对应增加“处罚公示期限”分别为“24个月”“30个月”；对应增加“依申请缩短公示期限”均为“3-12个月”；

（3）“情节”列中“较轻”情节对应的“裁量基准”由“责令限期关闭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修改为“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未改正的，处10万元（含）-15万元（不含）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；

（4）“情节”列中“一般”情节对应的“裁量基准”由“处10万元（含）以上3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修改为“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未改正的，处15万元（含）以上2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；对应的“处罚公示期”由“24个月”修改为“18个月”；对应的“依申请缩短公示期限”由“3-12个月”修改为“3-9个月”；

（5）“情节”列中“严重”情节对应的“裁量基准”由“处30万元（含）以上50万元（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修改为“责令限期关闭；逾期未关闭的，处40万元（含）以上50万元（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。

9.关于“序号17”修订内容
（1）增加“编码”列中的“C41048A040”“C41048A050”两个编码；

（2）增加“情节”列中的“明显”“较重”两种情节；对应增加“情形”分别为“违法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，造成明显危害后果的”“违法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，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”；对应增加“裁量基准”分别为“责令改正；逾期未改正的，处20万元（含）以上3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“责令改正；逾期未改正的，处30万元（含）以上4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；对应增加“处罚公示期限”分别为“24个月”“30个月”；对应增加“依申请缩短公示期限”均为“3-12个月”；

（3）“情节”列中“较轻”情节对应的“裁量基准”由“责令限期关闭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修改为“责令改正；逾期未改正的，处5万元（含）以上1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；

（4）“情节”列中“一般”情节对应的“裁量基准”由“处10万元（含）以上3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修改为“责令改正；逾期未改正的，处10万元（含）以上2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；对应的“处罚公示期”由“24个月”修改为“18个月”；对应的“依申请缩短公示期限”由“3-12个月”修改为“3-9个月”；

（5）“情节”列中“严重”情节对应的“裁量基准”由“处30万元（含）以上50万元（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；责令关闭，吊销许可证照，五年内不得再从事该项目经营活动”修改为“责令改正；逾期未改正的，处40万元（含）以上50万元（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；造成严重后果的，由主管部门责令关闭，吊销许可证照，五年内不得再从事该项目经营活动”。

10.关于“序号44”修订内容
（1）增加“编码”列中的“C41046A030”“C41046A040”“C41046A050”三个编码；

（2）增加“情节”列中“较轻”“明显”“较重”三种情节；对应增加“情形”分别为“向运动员提供或者变相提供兴奋剂，情节较轻的”“向运动员提供或者变相提供兴奋剂，情节明显的”“向运动员提供或者变相提供兴奋剂，情节较重的”；对应增加“裁量基准”分别为“没收非法持有的兴奋剂，并处5万元（含）以上至1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“没收非法持有的兴奋剂，并处20万元（含）以上至3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“没收非法持有的兴奋剂，处30万元（含）以上至4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；对应增加“处罚公示期限”分别为“12个月”“24个月”“30个月”；对应增加“依申请缩短公示期限”分别为“3-6个月”“3-9个月”“3-12个月”；

（3）“情节”列中“一般”情节对应的“裁量基准”由“没收非法持有的兴奋剂，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；并给予禁止一定年限从事体育管理工作和运动员辅助工作的处罚”修改为“没收非法持有的兴奋剂，并处 10万元（含）以上至2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；对应的“处罚公示期”由“24个月”修改为“18个月”；

（4）“情节”列中“严重”情节对应的“裁量基准”由“没收非法持有的兴奋剂，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；并给予禁止终身从事体育管理工作和运动员辅助工作的处罚”修改为“没收非法持有的兴奋剂，并处 40 万（含）以上至50万元（含）以下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”。



